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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9362.htm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

一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棉花、羊毛、麻类、

蚕茧、化纤等纺织纤维出现了大发展形势。 今年初， 中央确

定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取消了棉花的统购，改为合同定

购，定购以外的允许农民上市自销，进一步扩大了棉花等纺

织纤维的市场调节。为了适应这种情况，防止棉花等纺织纤

维在流通过程中由于质量和等级升降产生较大的经济差额，

合理地保护农民和商业、工业方面的利益，必须加强专业纤

维检验工作。为此，特作如下通知：一、专业纤维检验机构

的设置和性质。（一） 国家标准局纤维检验局改称中国纤维

检验局（仍为司局级），作为全国最高纤维检验管理机构，

仍由国家标准局领导、属事业单位，编制人数控制在一百二

十人以内（含工勤人员）。（二） 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

市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健全相应的专业纤维检验机构，由当

地标准局领导 （无标准局的由经委领导）， 业务上接受中国

纤维检验局的领导。商业、纺织等部门的纤维检验工作也要

加强，在检验技术上接受专业纤维检验机构的指导。二、专

业纤维检验机构的主要任务：（一） 中国纤维检验局的主要

任务是： 制订纤维检验事业发展规划及有关的规章、制度；

制订和修订棉、毛、麻、茧等纺织纤维的国家技术标准；制

造、更新、仿制和保存各种纤维的实物标准。（二） 各级专

业纤维检验机构负责纤维质量检验、监督检验和复验仲裁，

并以复验仲裁结果作为交接结算的凭证。三、各级专业纤维



检验机构在制订和执行棉、毛、麻、茧等纺织纤维的国家标

准时，如发生偏差应负技术责任。在检验机构内部，要建立

和健全岗位责任制，制定技术考核和奖惩办法，不断提高检

验质量。 为加强专业纤维检验工作， 做好质量检验， 监督检

验和复验仲裁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加强

领导，切实解决存在的主要问题。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

共同把专业纤维检验工作搞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